
、

廟
宇
和
社
區
是
丈
的
發
侯
，
如
特
性

式
車
行
自
﹒
宜
蘭
市
，
沿
新
台
九
號
線
和

鐵
軌
平
行
往
羅

束
，
跨
過
蘭
陽
溪
，
下
蘭
陽
大
橋

後
，
轉
進
小
市
鎮
，
便

到
了
二
結

。

三
百
年
前
的
二
結
原
為
溪
埔
地
，
是
噶
瑪
蘭
人
漁

獵

、

游
耕
的
區
域
，
直
到
漢
人
開
蘭
拓
殖
，
每
攻
占
一
地
，

使
築
設
土
園
式
什
園
，
防
止
番
人
侵
擾
，
在
圍
的
範
圍
成

下
又
設
有
結
，
並
以
數
目
命
名
，
好
比
五
圍
(
即
今
宜
蘭

市
)
下
有
一
結
到
七
結
。
我
們
所
知
道
的
二
結
，
便
是
當

年
西
南
東
勢
莊

分
到
第
二
地
段
的
結
首
，

簡
桃
所
擁
有
之

地
，
至
今
簡
姓
在
二
結
仍
是
大
姓
。

自
清
朝
中
葉
到
日
據
初
期
，
二
結
的

眾
落
發
展

已
現

過
橋
之
後
便
是
二
結
，
二
結
一
向
是
蘭
陽
平
原
的
交
通
要
點

。

-e由
移
廟
建
新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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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
雛
形
。
大
正
四
年
(
民
國
四
年
)
，
日
本
為
對
台
灣
進
行
農
業
經
濟
的
殖
民
掠
奪
的
情
形
下
，
二
結

糖
廠
設
立
，
標
示
著
日
本
獨
占
資
本
支
配
的
現
代
機
械
化
大
規
模
製
糖
體
系
進
駐
二
結
，
但
並
未
改

變
原
有
的
台
灣
傳
統
主
徊
體
制
。
大
正
八
年
(
氏
國
八
年
)
設
立
二
結
紙
廠
，
更
確
立
機
械
化
大
規

模
生
產
體
制
來
到
，
鄰
近
一
帶
老
百
姓
湧
入
工
廠
謀
職
，
使
二
結
當
地
的
小
型
商
業
得
以
繁
榮
，
從

事
非
農
業
人
口
增
多
。

祭
花
園
傳
統
與
地
方
社
群
意
識

光
復
後
，
二
結
地
區
改
制
為
西
河
、
舊
街
、
學
進
、
雙
結
、
復
興
五
村
，
到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又

進
行
村
里
合
併
'
西
河
、
舊
街
合
為
鎮
安
村
，
學
進
、
雙
結
併
成
二
結
村
，
復
興
村
則
與
原
屬
頂
三

結
庄
的
三
結
村
合
併
為
三
興
村
。
我
們
談
到
二
結
，
是
包
括
鎮
安
村
、
二
結
村
、
和
原
先
復
興
村
的

範
園
，
如
此
說
來
已
讓
人
有
些
混
淆
，
簡
單
點
講
，
二
結
即
等
同
於
鎮
安
宮
的
祭
、
花
園
大
小
。
因
為

三
結
村
雖
與
復
興
村
合
併
'
但
三
結
村
本
身
卻
有
其
祭
把
廟
宇
，
不
屬
同
一
祭
、
花
文
化
，
而
發
生
行

政
區
域
與
祭
托
固
不
全
然
相
同
的
情
況
。

這
麼
一
來
，
必
須
提
起
此
一
概
念
的
關
鍵
|
王
公
廟
(
即
鎮
安
宮
)

。

清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(
西
元
一
七
八
六
年
氏
國
前
一
二
六
年
)
，
問
省
津
浦
縣
湖
西
坑
的
先
氏
廖

地
，
迎
古
公
三
王
神
像
一
軀
(
即
今
正
殿
的
老
三
王
)
來
台
至
二
結
?
為
居
家
守
護
神
。
鄰
近
居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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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
有
兇
難
困
厄
'
時
時
前
往
祝
禱
，
祈
願
屁
祐
'
之
後

當
地
民
眾
以
搭
蓋
茅
屋
為
廟
祭
托
。
隨
著
地
方
產
業
、

交
通
發
展
，
廟
的
樣
式
日
益
改
建
完
備
，
直
到
民
國
十

八
年
由
二
結
士
紳
富
商
倡
議
政
建
，
選
用
堅
韌
耐
久
的

建
材
，
召
集
噶
瑪
蘭
第
二
代
匠
師
們
依
傳
統
古
制
精
心

雕
鑿
，
於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峻
工
，
也
就
是
今
日
鎮
安
宮

大
致
上
初
始
樣
貌
。

過
去
二
結
是
蘭
陽
平
原
的
中
心
，
也
是
溪
南
溪
北

的
渡
河
口
站
，
以
前
從
宜
蘭
經
過
蘭
陽
到
羅
東
做
生
意

，
都
要
在
二
結
渡
河
，
過
河
後
都
會
到
王
公
廟
祈
求
保

佑
，
所
以
王
公
廟
香
火
鼎
盛
。
而
且
王
公
廟
與
其
他
廟

宇
的
祭
把
架
構
不
同
，
早
期
農
業
社
會
缺
乏
醫
生
，
相

傳
大
王
公
就
是
醫
生
的
化
身
;
以
前
農
家
要
飼
養
雞
、

鴨
，
要
請
地
理
師
來
看
風
水
，
二
王
公
就
是
地
理
師
;

而
三
王
公
是
道
士
，
抓
妖
除
魔
最
厲
害
，
所
以
王
公
廟

成
為
早
期
農
業
社
會
小
老
百
姓
依
託
的
實
質
意
義
。

平
移
前
的
舊
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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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。

今
日
自
王
公
廟
延
伸
出
去
，
還
保
有
許
多
對
二
結
人
充

滿
生
活
意
義
的
場
所
，
有
迄
今
七
十
九
年
的
文
教
據
點

學
進
國
小
、
昔
年
因
糖
業
商
業
鼎
盛
而
繁
忙
的
二
結

火
車
站
、
仍
遺
留
日
式
建
築
風
格
的
快
安
診
所
、
農

業
時
期
影
響
甚
深
的
二
結
圳
、
煙
白
聳
立
的
紙
廠

、
日
據
時
期
用
來
秤
甘
叫
庶
的
磅
仔
頭...... 

二
結
的

風
情
逐
步
於
人
們
腦
海
中
形
成
。
如
今
隨
農
業

經
濟
沒
落
、

紙
廠
優
勢
不
再
，
大
部
份
二
結
人

多
從
事
工
商
服
務
業
﹒
'
廟
宇
也
隨
著
地
方
發
展

逐
年
修
繕
，
到
八

0
年
代
成
立
「
鎮
安
廟
管
理

委
員
會
」
組
織
，
定
期
改
選
推
薦
管
理
委
員
，

肩
負
廟
宇

的
各
項
事
務
。

正
因
長
久
以
來
王
公
廟
的
重
要
地
位
，
每

每
遇
上
慶
典
祭
把
活
動
時
，
家
家
戶
戶
無
不
熱
衷

參
與

，
衍
生
祭
典
工
作
的
分
派
編
組
，
進
而
讓
人

們
發
生
互
動
，
形
成
社
群
的
意
識
，
也
就
確
定
以
王

晚
會
活
動
，
圖
為
時
任
文
建
會
副
主
委
的
陳
其
南
先
生

。



公
廟
為
中
心
的
祭
紀
圈
。
比
方
現
今
仍
是
最
盛
大
的
祭
典
中
元
普
渡
和
王
公
生
，
均
存
有
輪
值
分
組

的
行
為
，
中
元
普
渡
由
五
個
村
子
每
年
輪
接
主
普
、
負
責
辦
理
;
王
公
生
則
由
三
村
平
分
抬
神
轎
工

作
，
並
每
年
輪
抬
最
具
意
義
的

「老
三
王
公

」
神
轎
和
煮
平
安
粥
，
而
眾
人
在
祭
典
時
須
出
資
分
擔

祭
儀
牲
品
，
王
公
生
時
家
家
準
備
堂
盛
席
宴
招
待
親
友
。

以
此
觀
之
，
理
解
二
結
地
區
的
生
活
型
態
及
人
際
網
絡
，
單
由
行
政
劃
分
的
區
域
認
定
，
顯
有

不
足
。
百
年
老
廟
連
繫
出
的
祭
、
花
園
的
概
念
，
充
滿
著
台
灣
民
問
信
仰
的
豐
宮
生
活
內
容
，
祭
、
花
園

在
二
結
人
心
中
，
是
再
平
常
不
過
的
了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看
待
這
個
社
區
的
未
來
或

「總
體
營
造
」
的

可
能
性
時
，
實
有
必
要
以
此
為
切
入
點
。

代
代
傳
承
，
悠
揚
北
管

另
一
個
因
歷
史
累
積
形
成
的
地
方
文
化
是
北
管
曲
藝
。

綜
觀
上
述
，
二
結
緣
於
歷
史
形
成
的
祭
、
花
園
與
北
管
文
化
，
將
是
本
身
謀
求
發
展
、
或
政
府
推

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政
策
時
，
應
納
入
考
量
的
因
素
。
以
政
府
曾
引
進
日
本

「產
業
文
化
化
、
文
化
產

業
化
」
而
言
，
也
許
現
在
可
以
推
動
北
管
文
化
，
舉
辦
社
區
文
化
節
，
主
題
可
以
是
北
管
之
美
，
將

北
管
推
動
成
文
化
產
業
。
有
一
些
師
傅
會
做
北
管
的
樂
器
，
也
會
做
一
些
工
藝
品
，
在
以
後
社
區
的

活
動
空
間
可
以
來
販
賣
，
並
加
強
北
管
的
音
樂
教
育
，
或
再
與
蘭
陽
戲
劇
團
合
作
推
廣
，
以
後
每
年

7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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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文
化
節
，
可
以
吸
引
很
多
的
觀
光
客
，
以
文

化
的
關
侏
來
推
動
產
業
。
另
外
在
產
業
文
化
化

方
面
?
或
許
二
結
沒
有
像
三
星
有
蔥
蒜
節
、
玉

田
有
菜
麟
、

白
米
有
木
屐
'
二
結
以
前
有
糖
廠

、

紙
廠
，
因
此
如
何
提
高
紙
的
附
加
價
值
是
一

個
方
向
，
如
紙
黏
土
等
，
賦
予
紙
另
一
種
生
命

，
將
文
化
與
紙
業
相
結
合
。

但
實
際
上
二
結
並
沒
有
真
正
的
主
要
產
業

，
也
非
像
農
村
因
年
輕
人
出
外
工
作
而
日
漸
萎

縮
凋
零
;
地
理
位
置
上
二
結
是
蘭
陽
的
中
心
點

，
居
民
們
大
多
從
事
工
商
業
。
因
而
對
產
業
的

思
考
在
於

「當
地
是
文
化
的
創
新
而
不
是
振
興

，
現
在
是
要
如
何
注
入
一
些
文
化
的
內
涵
。

」

這
就
是
為
何
社
區
會
想
出
，
利
用
此
次
遷
移
廟

宇
的
機
會
，
找
傳
統
建
築
薪
傳
獎
得
主
陳
合
元

老
先
生
來
技
術
指
導
，
希
望
培
養
出
承
接
傳
統

二
結
福
蘭
社
的
北
管
演
奏

。



藝
術
的
建
築
匠
師
，
辦
理
建
築
研
習
營
，
學
習

以
前
建
築
的
口
訣
、
技
術
，
以
後
不
論
是
新

、

舊
廟
，
都
能
自
己
來
修
，
甚
至
以
後
有
人
要
修

廟
，
也
不
愁
技
術
支
援
與
顧
問
。

透
過
王
公
廟
重
建
，
二
結
人
引
出
營
造
一

個
社
區
的

「
涯
」
、
再
現
傳
統
的
社
區
生
活
館

的
理
念
的
共
識
，
這
樣
轉
變
的
經
過
除
了
是
一

次
社
區
同
廟
宇
文
化
共
生
的
契
機
，
更
能
符
合

二
結
歷
史
發
展
的
意
義
，
進
而
讓
傳
統
民
俗
文

化
於
工
商
市
鎮
中
再
現
活
力
。

廟
前
廣
場
。

移
廟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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廟
捏
成
為
現
今
推
動

社
區
工
作
的
最
佳
場

所
。


